
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 6/2009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  

擬擬擬擬在「公眾參與」階段提出討論的主要事項在「公眾參與」階段提出討論的主要事項在「公眾參與」階段提出討論的主要事項在「公眾參與」階段提出討論的主要事項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擬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公眾參與」」」」階段

提出與公眾討論的主要事項。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我們曾於 2009 年 1 月 22 日的督導委員會會議上提交督導委

員會文件編號 3/2009(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該文件載述在《市區重建策略》

檢討的「構想階段」就現行的《市區重建策略》及市區更新計劃

蒐集所得的公眾意見。下一步工作是決定應就哪些主要事項廣邀

市民表達意見，並訂定可選擇的方案，以期在「公眾參與」」」」階段

達成共識。  

3. 為了能更徹底討論有關的主要事項，我們已安排在 2009 年

3 月 9 日舉行督導委員會特別會議。我們較早前已邀請委員建議一

些主要事項，以便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公眾參與」」」」階段

與市民共同討論。 6 名委員已就此提供了多項意見 (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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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的主要事項擬定的主要事項擬定的主要事項擬定的主要事項  

4. 在考慮於「構想階段」蒐集所得的公眾意見及委員的建議後，

我們建議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公眾參與」階段集中討論

以下各段所載的事項。  

(1) 市區更新的願景與範圍市區更新的願景與範圍市區更新的願景與範圍市區更新的願景與範圍  

● 市區更新與香港的整體市區發展規劃之間的關係，以及如

何確保這兩個層面的規劃工作得以配合。  

● 市區更新的範圍應涵蓋樓宇在使用期各階段的用途、管理

及維修保養。政府現時的政策和法例 (在規劃、地政及建

築審批過程方面 )主要著眼於發展與重建，未能為有意更

改現時用途或改建現有樓宇的業主提供充分協助。  

● 市區更新範圍不應只限於住宅區，我們亦須顧及舊工業

區、街道外貌、海旁與碼頭。但怎樣的組織架構才能適切

地監督其規劃及執行？  

● 曾進行市區更新的舊區是否難免被仕紳化；抑或主要視乎

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現時的做法？  

● 市區更新項目可提供寶貴機會，就理想的市區設計和建築

設計立下典範。《市區重建策略》須訂立哪類規定使上述

願景得以落實？  

(2) 市區更新的四大業市區更新的四大業市區更新的四大業市區更新的四大業務策略務策略務策略務策略  

● 以甚麼準則決定選定作市區更新的舊區應採用哪種市區

更新策略或混合式策略 (即重建發展、樓宇復修、文物保

育或舊區活化 )？有建議認為有關準則應包括但不限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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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樓宇狀況；對現存社會網絡的影響；現存的歷史建築

物或場地；現時的發展密度等因素。  

● 《市區重建局條例》主要著眼於重建發展 (甚少提及樓宇

復修及文物保育，而舊區活化更完全沒有提及 )。是否需

要修改該條例，為市建局的長遠工作提供一個較佳的法律

架構？此外，亦有需要為「舊區活化」提供更精確的定義，

因為「活化」一詞有時會與「美化」互用。  

● 《市區重建策略》包括一些較進取的目標，例如在 20 年

內重建約 2 000 幢正在老化或日久失修的樓宇及安置約

27 000 個租戶。觀乎市建局自 2001 年以來的工作進度，

這些目標是否實際？  

● 應更重視復修舊樓的工作，因為有助保存地區特色與社區

網絡。政府與市建局應否更積極鼓勵舊樓業主維修保養及

復修其樓宇；抑或基於維修樓宇屬業主責任，故政府在這

方面應更審慎運用公帑？  

● 市建局能否以收回成本的原則進行更多復修和維修保養

工作？  

● 市建局是否進行文物保育的合適執行機構？新的文物保

育政策下有多個機構參與，包括古物諮詢委員會、活化歷

史建築諮詢委員會、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

處，相對於這些機構，市建局應擔當甚麼角色？  

● 應否提供誘因，推動業主參與保育已評級的文物建築？  

● 現行就復修及活化所作的諮詢安排是否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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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持份者的角色不同持份者的角色不同持份者的角色不同持份者的角色  

● 市建局–市建局不應推行可由私人發展商負責的項目。即

使那些會由公營部門負責的市區更新項目，也應考慮應否

由市建局繼續擔任獨家代理。  

● 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我們應認真考慮加強房協在復修

及樓宇維修保養方面的角色，包括在這方面就其角色給予

法定支援，以加強其承擔和公眾認受性。  

● 私人發展商–政府與發展商的合作對市區更新十分重

要，因他們畢竟是項目執行者。發展商主要的關注是擬進

行重建的項目的落實程度 (正式的規劃審批及完成項目所

需的時間 )。我們有需要設立一套業務模式，以方便不同

持份者的參與。  

● 個別業主–我們應協助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重建發展、樓

宇復修及文物保育，此舉有助保存現有的社會肌里和減少

衝突。  

● 政府–有建議認為政府相對於私營機構，應反思是否在市

區更新方面繼續擔當牽頭角色；抑或負責物色應進行市區

更新的地區及訂定先後次序，然後交由市場處理。另有建

議認為政府應在策略性基建設施方面投資更多，以促進及

激發私營機構自發地進行漸進式的市區更新。  

(4) 補償、補償、補償、補償、安置和收地安置和收地安置和收地安置和收地  

● 受市區更新項目影響的住宅物業業主相對於商鋪業主，以

及業主相對於租客，雙方往往有不同的利益。應如何平衡

彼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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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按 7 年樓齡重置單位」為計算基準的補償方案長遠

來說在財政上是否持續可行？這須特別考慮到當市建局

著手收購位於發展潛力有限用地的舊樓時，會尤其在分區

計劃大綱圖內施加有關樓宇高度及其他發展參數的限制

以回應公眾訴求。   

● 有人質疑改善日久失修樓宇自住業主的居住環境是否屬

於福利問題，應透過社會福利計劃而不是市區更新來處

理。  

● 我們應為業主探討更多補償方案，包括非金錢上的補償，

例如參與重建項目的業主放棄其業權，待重建完成後換取

一個單位或商鋪。雖然業主難免須承擔較高的財政風險，

但上述安排可有助減少受影響業主的反對聲音。  

● 市建局能否在公布重建計劃或項目的詳細規劃之前收購

物業及作出補償？這個構思與設立「可開發土地儲備」建

議相若，透過設立後者，市建局 (或其他機構 )在舊區收購

物業，為日後的重建項目作準備。此舉有助降低平均收購

成本，節省公帑。  

● 市建局能否擁有物業，以保存社會肌里或長遠活化的目

標？  

● 我們能否採用「原區」安置原則安置受影響的業主、住客

及商鋪業主？  

● 工業大廈的業主在公布收地計劃與進行實際收購期間所

受的影響頗大，故應把這段時間盡量縮短。此外，按實際

收購時的估值來評估物業補償額並不公平，因為物業 (特

別是工業用途的物業 )的價值可能因公布收購而大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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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 市建局可向政府申請收地–這是否合理的做法，是否可以

在公眾利益與保障私人物業業權之間取得平衡？  

(5) 公眾參與公眾參與公眾參與公眾參與  

● 政府應以地區為本方式邀請地區人士參與評估市區更新

(採用各個四大業務策略 )的需要。  

● 如業主與居民在市區更新過程中從規劃至完成各階段均

有參與，他們會對項目有歸屬感，亦會感到自豪，但需要

在公眾參與與實施步伐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6) 財政安排財政安排財政安排財政安排  

● 能否賺取利潤不應是市區更新唯一考慮的因素。我們需要

在財政可行性與其他因素 (包括社區網絡、最適當的發展

密度及保存地區特色 )之間取得平衡，以盡量減少仕紳化。 

● 鼓勵長遠採用財政自給模式進行市區更新這個目標，或會

促使市建局過於著重重建項目是否有利可圖，而忽略了其

他有價值的考慮因素，例如只追求高發展密度而不重視優

良設計。  

● 市區更新應否以發展為主導，並視乎個別項目是否財政上

可行？政府應否資助財政上不可行但對社會有重大價值

的項目？應如何評估市區更新更廣泛的經濟效益 (例如考

慮到更新項目以外的影響 )？  

● 如果我們長遠來說並非以財政自給作為推行計劃的模

式，我們如何能確保市區更新計劃能持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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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會否考慮提供新土地予市建局進行發展，以便作出平

衡，協助推行一些能保存社區網絡或達致較佳設計但在財

政上不可行的項目。  

● 政府同意就已批給市建局作推行市區更新項目的土地豁

免補地價。這樣豈不是以納稅人的金錢資助市建局重建項

目的買家或市建局的合營伙伴？  

● 市建局應考慮發行長期債券，以資助其市區更新計劃。  

(7) 社會影響評估社會影響評估社會影響評估社會影響評估  

● 由市建局進行的社會影響評估，應檢討其現行涵蓋範圍的

成效。  

● 應進行追踪研究以評估市區更新對受影響業主和居民的

長遠影響。  

● 應檢討現行社區服務隊接受資助的形式及問責制度，以確

保其效力不會被潛在的角色衝突所影響。  

(8) 其他的政策考慮其他的政策考慮其他的政策考慮其他的政策考慮  

● 政府應進一步研究就市區更新項目轉移發展權益的可行

性。  

● 由特殊機構所擁有的土地往往尚有發展潛力。假如有關用

地附近有市區重建項目需要進行，政府應考慮採用「掛鈎

發展地盤」的方式，以容許項目在設計上有較大彈性及增

加項目的財政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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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考慮容許轉移地積比率 (例如設立一套與舊的「乙

種換地權益書」相若的制度 )，容許歷史建築物的擁有人

把發展潛力的權益轉讓予第三者。  

● 現行的《市區重建局條例》與《市區重建策略》能否提供

足夠的靈活性，讓市建局能夠適應及應付在市區更新課題

上不斷轉變與更新的社會價值？  

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  

5. 請委員備悉上文由其他委員提出的建議。我們會詢問委員是

否同意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公眾參與」階段的議程中加入

上述議題。我們亦會就應如何提出選定議題以助蒐集公眾意見徵

詢委員的看法。  

6. 發展局及公眾參與顧問在《市區重建策略》檢討下一個階段

邀請公眾參與各個論壇時，會集中提出議程內的議題討論。部分

議題或須另外進行研究和蒐集資料，特別是上文第第第第 (8)其他的政策其他的政策其他的政策其他的政策

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下的事項。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秘書處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秘書處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秘書處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秘書處  

200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